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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北化大党发〔2019〕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
 

 

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
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

关于机构调整的通知 
 

各二级党组织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优化学校的组织结构，保障学校各项工作健康高效

运行，大力推动学校一流学科建设，经党委常委会审议，决定对

学校内设机构进行调整，调整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成立化学学院和数理学院 

为优化学科布局，整合优势资源，发挥化学学科在人才引进

与招生方面的吸引力，促进化学学科更好更快发展，从而推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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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一流学科建设；同时充分发挥数学、物理学科主体优势，促进

数学、物理学科快速发展，提高支撑学校相关学科发展水平，决

定将原理学院调整成立化学学院和数理学院。 

不再保留理学院。 

二、调整扶贫工作办公室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北京市委扶贫开发工作战略部

署，大力推进学校定点扶贫的各项工作，决定加强扶贫工作办公

室建设，将扶贫工作办公室调整为正处级单位，与国内合作交流

处合署办公。 

三、信息中心并入信息化办公室 

信息化办公室在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领导下，承担信息化领

导小组办公室职能。决定将信息中心并入信息化办公室。 

四、国有资产管理处更名为国有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处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建设，明确实验室安全管理职责，

提高实验室安全监督与管理水平，确保学校各项工作安全稳定运

行，决定将国有资产管理处更名为国有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处。 

五、纪检监察办公室更名为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、党委巡察

工作办公室） 

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、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合署办公，正处

级单位。 

六、审计室更名为审计处 

为进一步完善审计机构，加强内部审计工作，决定将审计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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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副处级）调整为正处级单位，并更名为审计处。 

七、成立教育教学评价与督导办公室 

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，建立健全学校各人才培

养层次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使人才培养全生命周期相关评价

与督导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，决定设置教育教学评价与

督导办公室（副处级），挂靠教务处，作为行政部门统筹负责学校

教育教学质量监控、管理、评价、督导等工作。 

不再保留教育教学评价与督导中心。 

八、撤销服务中心 

撤销服务中心。保留北校区服务大厅，由北校区工作办公室

负责管理；不再保留东校区服务大厅。 

上述机构的职责和编制、岗位结构另文通知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
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

2019 年 3 月 18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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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9 年 3 月 18 日印发   


